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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监管措施决定书

〔2023〕43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张新杨、王海涛予以监管警示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张新杨，北京清大科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

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保荐代表人；

王海涛，北京清大科越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

科创板上市申请项目保荐代表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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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经查明，张新杨、王海涛作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长江证券或保荐人）指定的北京清大科越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发行人、公司或清大科越）项目的保荐代表人，存在

以下保荐职责履行不到位的情形。

（一）对发行人财务内控事项尽职调查不充分、未能督促发

行人在申报前对内控不规范事项充分整改与披露

首次申报材料披露，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体外处置部分存货

后通过个人银行卡支付部分成本费用的情形，2019年和 2020年

支出金额分别为 288.05万元和 71.13万元，相关金额已调整入对

应的成本费用科目，公司完善了相关规章制度，截至审计截止日

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在所有重大方面有效地保持了与财务报表

相关的内部控制。

根据现场检查和反馈回复，一是除上述已披露的内控缺陷

外，发行人在报告期内乃至申报后仍存在报销无票费用的内控问

题，公司治理层、管理层部分成员对相关事项知悉。2019-2022

年，发行人通过购买充值卡并发放给 56名员工、取得相应发票

以报销无票费用，累计金额为 183.80 万元并分别计入主营业务

成本、管理费用、销售费用等科目，其中在内控缺陷整改后仍发

生金额 81.25 万元、报告期后发生金额 75.40 万元；2019-2021

年，发行人通过报销员工与实际业务无关的替代发票方式解决无

票费用，累计报销 108.77 万元。二是发行人内审部负责人统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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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上述替票报销，未按照清大科越《内部审计制度》要求履行

独立审计职责，发行人内部审计机制未实际发挥作用。

保荐人在尽职调查中未能督促发行人对上述财务内控规范

性问题进行充分整改与披露，未发现发行人在报告期后及申报后

仍存在内控不规范情况、内审机制未实际发挥作用，履职尽责明

显不到位。

（二）核心技术人员认定的相关核查程序不到位

根据反馈回复，首席科学家马某在发行人核心技术的研发中

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2022 年 5 月，马某未再与发行人签订

劳动合同，改为签订顾问服务协议继续为发行人服务，但提供的

服务内容未发生实质性变化。

审核关注到，保荐人对马某未列入核心技术人员情况，未保

持职业关注并予以分析说明，在审核问询中存在各轮回复内容矛

盾的情况，对发行人最近两年核心技术人员是否发生重大不利变

化、是否因此影响公司对核心技术的掌握等方面核查论证不充

分。

（三）对发行人信息披露质量、会计处理准确性、公司治理

规范性的核查把关不足

现场检查发现，一是保荐人未关注到发行人未披露部分软件

著作权权属受限、未披露核心技术人员邢某间接持股发行人股

份、对董事陈某简历披露存在缺失等情况。二是保荐人未发现发

行人固定资产折旧会计处理不准确，未按照实际使用和受益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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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摊房屋折旧。三是保荐人未关注到发行人购买大额银行理财产

品未按照公司内部制度规定履行审议程序等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监管措施决定

保荐人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、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

求负有全面核查验证的责任。发行人内部控制有效性、核心技术

人员认定、信息披露完整性和准确性等是发行上市审核关注的重

要事项，保荐人本应但未审慎执行相关尽职调查程序，未充分发

挥对发行人信息披露的核查把关作用，导致相关信息披露不准

确、不完整。张新杨、王海涛的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规则》）第十五条、

第二十七条、第三十八条等有关规定。

鉴于前述事实和情节，根据《审核规则》第十条、第七十二

条、第七十四条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

法》有关规定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决定采取以下

监管措施：对张新杨、王海涛予以监管警示。

当事人应当引以为戒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、本所业务规则和

保荐业务执业规范，认真履行保荐代表人职责；诚实守信、勤勉

尽责，切实保证保荐项目的信息披露质量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3年 12月 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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